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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技术人员
/

现场开展工作情况

现场勘查时间 现场勘查人员 主要任务

2025.3.11 刘晓港、侯永生 前期初访

2025.5.16 刘晓港、侯永生 现场勘验、调查

2025.5.29 刘晓港、侯永生 现场核查

项目简介

1、企业基本信息

昌邑市海玉盐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年 10月 19日，位于昌邑

市龙池镇利渔村北，法定代表人为孟令平，主要负责人为徐瑞文，主

要从事溴素的生产和销售。

昌邑市海玉盐化工有限公司现有 800t/a 溴素生产装置 2 套，总产

能 1600t/a，产品为溴素，该装置于 2022年 10月 12日换发了安全生产

许可证，编号为：（鲁）WH安许证字[2022]070284号，许可范围：溴

素 1600t/a，有效期至 2025年 10月 11日。根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

条例》第二十二条及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》

（安监总局 41号令，总局第 79号令修改，总局第 89号令修改）第三

十三条和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《山东省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

全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鲁应急发[2025]3号）的相关规定，

该公司 1600t/a溴素生产装置应进行安全现状评价，办理安全生产许可



证延期换证工作。企业持证生产期间安全运行情况良好，无安全生产

事故发生。

根据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》（2013年完整版），本次评价

不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。

根据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》（2013年完整版），本次评价

涉及的氯、二氧化硫、天然气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。

根据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》（GB18218-2018），该厂区液

氯钢瓶库单元构成三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，溴素罐区单元构成四

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。

2、评价方法

本报告采用安全检查表、危险度评价进行定性评价，并采用“安

全无忧网公共服务平台软件 V7.0”进行定量评价

3、整改意见、整改措施

序

号
事故隐患 整改措施

1.
除尘设备用的空压机设置

于硫磺炉边缘，未采取相关

隔热措施，不符合要求。

空压机应采取相关隔热措施或移

至安全地点

2.
酸罐区穿越围堰的管道处

空隙未封堵。

酸罐区穿越围堰的管道处空隙应

封堵。

3.
空瓶区未设置标识，不符合

要求
空瓶区应设置标识

4.
液氯气化区事故氯吸收软

管未延伸至空瓶区。

液氯气化区事故氯吸收软管长度

应延伸至空瓶区。

5.
盐酸/硫酸卸车泵采用单端

面机械密封离心泵，不符合

要求

盐酸/硫酸卸车泵不应采用单端面

机械密封离心泵

6.
气化间切断阀未悬挂标识

牌，不符合。
气化间切断阀应悬挂标识牌

7.
气化后至卤水加氯口部分

氯气管道未保温

气化后至卤水加氯口部分氯气管

道应保温

4、复查情况

序

号
安全隐患 整改情况

符合

性

1.

除尘设备用的空压机

设置于硫磺炉边缘，

未采取相关隔热措

施，不符合要求。

空压机已移至安全地点 符合

2.
酸罐区穿越围堰的管

道处空隙未封堵。

酸罐区穿越围堰的管道处空

隙已封堵。
符合

3.
空瓶区未设置标识，

不符合要求
空瓶区已设置标识 符合

4.
液氯气化区事故氯吸

收软管未延伸至空瓶

液氯气化区事故氯吸收软管

长度满足延伸至空瓶区。
符合



区。

5.
盐酸/硫酸卸车泵采用

单端面机械密封离心

泵，不符合要求

盐酸/硫酸卸车泵已更换为磁

力泵
符合

6.
气化间切断阀未悬挂

标识牌，不符合。

气化间切断阀应已悬挂标识

牌
符合

7.
气化后至卤水加氯口

部分氯气管道未保温

气化后至卤水加氯口氯气管

道已保温
符合

5、评价结论

依据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、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

可证实施办法》、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《山东省危险化学品生产

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鲁应急发[2025]3号）等法规、

文件的要求对昌邑市海玉盐化工有限公司1600t/a溴素生产装置进行了

安全评价，昌邑市海玉盐化工有限公司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，评

价组进行了复查，整改合格。

评价组认为：昌邑市海玉盐化工有限公司 1600t/a溴素生产装置符

合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《山东省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

许可证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鲁应急发[2025]3号）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，

当前的安全状态水平达到可接受程度，具备延期换证条件。

其他项目信息 1、人员到现场检查照片









2、合同首页、评价范围页





3、评价报告部分页（封二、签字页、结论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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